报价须知
一、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同单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互交叉任职的，不得参加本项目报价。
3.其他不得存在的情形：被相关政府部门实施市场禁入、禁止参加投标、承接新项目的；在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范围内被纳入供应商预警名单或处理名单实施不接受投标处理、市场禁入处理，且未解除的。
二、响应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报价表
1. 报价应包含13%税费及运费，如报价所含税率不为13%的请在报价表备注中注明。
2. 结算方式：货到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支付货款100%（供方需提供真实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 报价有效期：60天。
4.  确定成交方后3天内发出成交通知书。
5.交货时间：2026年12月31日前。
6.按技术规范书生产、验收。
（2） 商务响应文件
商务响应文件内容为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法定代表身份证明、被授权人身份证明、质量保证、服务承诺、企业相关业绩表及证明材料等，格式自拟。
（三）技术响应文件
技术响应文件内容为对采购文件的技术部分要求进行逐条点对点应答，包含技术投标偏差表、技术方案的详细描述、企业技术能力说明等，格式自拟。
三、响应和偏差
1.响应人对采购文件的所有条款、条件及规定的任何技术或商务的偏差，都应在响应文件中加以说明。如有偏差，响应人应在商务响应文件或技术响应文件中进行说明，不得修改技术规范书中明确列明的技术参数而不提出偏差。如无偏差，响应人应在响应文件中写“无偏差”。对于响应人未列明的偏差部分，采购人将视为响应人未提出该偏差。
2.如果响应人的响应文件存在实际偏差，但是未在响应文件中明确列出，导致合同无法签订的，采购人可以取消响应人的供货资格，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定对该响应人进行处理。
四、响应文件提供及签署要求
1.未提供报价表、商务响应文件、技术响应文件的作否决响应处理。
2.报价文件、商务响应文件、技术响应文件须盖单位章，如无盖章的，作否决响应处理。
五、成交原则
满足要求且含税报价最低的作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的，按报价时间先后顺序推荐成交供应商。
六、联系方式：文铭     电话：18276600119   0774-561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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